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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琼州海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徐闻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工程总承包（EPC）”的更正公告

各潜在投标人：

琼州海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徐闻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EPC），

于 2024 年 11 月 22 日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湛江市）

上发布了招标公告。

一、现对招标文件第 14-15 页联合体协议书作出以下更正。

更正为：

附件：

联合体协议书

成员一名称（主办方）：

法定代表人：

法定住所：

成员二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法定住所：

成员三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法定住所：

上述各成员单位经过友好协商，自愿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琼州海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徐闻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EPC）的投标并争取赢得本工程总承包（以下简称合同）。

现就联合体投标事宜订立如下协议：

1．（某一成员单位名称）为联合体主办方。

2．在本工程投标阶段，联合体主办方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工程投标文件编制活动，代

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并处理与投标和中标有关的一切事务；联合体中标

后，联合体主办方及各成员分别与招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规定订立合同并按合同分别实施各自负责的

工作。

3．联合体各方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履行投标义务和中标后的合同，

分别承担各自合同规定的一切义务和责任，联合体各成员单位按照内部职责的部分，承担各自所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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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和风险。

4.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如下：联合体主办方（单位名称）： 作为主办方除

负责本协议第 2条的工作外，还负责承担 工作；联合体成员（单位名称）：

承担 工作。联合体成员（单位名称）： 承担 工作。

5．联合体成员之间工作协调均由主办方负责。

6．联合体成员（设计方除外）：拟承担自有资质可承接的工作内容，具体分工内容中标后由联

合体各方自行协商，务必保证在施工工期内完成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

7．投标工作和联合体在中标后工程实施过程中的有关费用按各自承担的工作量分摊。

8．联合体中标后，本联合体协议是合同的附件，对联合体各成员单位有合同约束力。

9．本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联合体未中标或者中标时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10．本协议书一式 份，联合体成员和招标人各执一份。

成员一名称（主办方）：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成员二名称（成员方）：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成员三名称（成员方）：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说明：1、《联合体协议书》由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的，应附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2、本项目只接受不多于 3 家单位组成的联合体。

二、对招标文件第 158-159 页一、投标函作出以下更正。

更正为：

一、投标函

（招标人名称）：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琼州海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徐闻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

（ EPC ） 招 标 文 件 的 全 部 内 容 ， 愿 意 建 安 工 程 费 用 为 人 民 币 （ 大 写 )

（ ¥ 元 ）， 即 下 浮 率 _____% ； 设 计 费 为 人 民 币 （ 大 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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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即下浮率_____%；预备费为人民币 （大写）（¥ 元）的

报价投标。

2．项目总工期为 日历天，其中施工工期为 日历天，设计工期为 日历天，按合

同约定进行设计、施工和竣工承包工程，修补工程中的任何缺陷。

3．从投标截止之日算起，投标有效期为 90 日，我方承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不修

改、撤销投标文件。

4．随同本投标函提交投标保证金一份，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 元）。

5．如我方中标：

（1）我方承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本投标函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3）我方承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向你方递交履约担保。

（4）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并移交全部合同工程。

（5）我方承诺拟派项目管理机构及人员均是我方的在册人员，均已缴纳社会劳动保险，拟

派本项目项目管理机构及人员有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材料员、资料员并具有相应资格证。

6．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

7. 质量标准：

(1)设计要求：符合《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国家及地方

有关工程设计管理法规和规章，达到行业相关规范技术标准和招标人要求。

（2）施工要求：符合设计图纸要求和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要求及行业颁发的工程质

量合格标准。

工程质量标准要求：合格或以上。

8． （其他补充说明）。

投 标 人（独立体或联合体主办方）： （盖单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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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地址：

电话：

传真：

年 月 日

本更正公告作为招标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原招标

文件的其他内容与要求不变，如有不一致之处，以本更正公告为准。

招标人：徐闻县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华工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日期：2024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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